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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编制《鄂托克前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

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Ο三五年远景规划 

纲要》的政策解读 

 

 

一、背景 

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是我国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

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，是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的历史交

汇期，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

期。为促进全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编制小组围绕旗域立地条

件和发展现状，制定了《鄂托克前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十四

五”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》（以下简称规划纲要）。

以“四区”（乡村振兴样板区、红色文化传承区、区域合作示范区、双碳

实践先行区）建设为发展定位，到 2025 年，综合实力显著增强，

旗域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持续提升，实现经济结构更加优化，产业

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，发展平衡性、包容性、可持续性不断增

强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本规划纲要立足鄂托克前旗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，着眼四大

方面，涵盖构建现代产业体系、促进城乡协调发展、改善人民生

活品质、加强绿色生态建设，确保在“十四五”末高质量、高标

准完成既定发展目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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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关于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产业体系。全面推进新型

工业化，按照国家“碳达峰”“碳中和”的要求，积极推进煤炭分级

分质梯级利用，加快传统能源产业升级。依托上海庙能源化工基

地建成千万千瓦级煤电基地及配套新能源打捆外送的政策优势，

积极推进风光火储一体化。引进高科技、高环保、低耗能的战略

性新兴产业项目，培育发展生物技术产业，加强疏干水、煤矸石、

粉煤灰等资源可再生利用。扎实推动农牧业现代化，不断深化农

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布局，强

化优质农畜产品供给，建设智慧农牧业，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，

集中力量打造“鄂托克前旗羊肉”等一批区域品牌，培育壮大新型

经营主体，健全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，促进小农牧户生产与现

代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。推进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，不断丰富拓

展红色研学内涵，构建以城川为核心、辐射周边的红色研学体系，

以“红色”为核心的全域旅游，培育“旅游+”新业态，扎实推进打

造全国红色旅游目的地，增加红色旅游综合吸引力和赢利点。推

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，推动生活性服务业

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。建设数字鄂前旗，实施数字化转型伙伴

行动、上云用数赋智计划，建设新型智慧城市。构建全旗一体的

指挥管理中心，建设国家“数字乡村”试点示范旗。 

（二）关于促进城乡、区域协调发展。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

用途管控，正确处理保护和开发的关系，坚持“全旗一盘棋”“城

乡一体化”，把“三区三线”作为调整经济结构、规划产业发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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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，科学构建旗域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

体系。全面提升城镇化水平，坚持“一镇一特色、一镇一风格”，

重点推进以敖镇为载体的城镇化，建设上海庙、城川、昂素各具

特色的小城镇，大力推动产业强镇建设，充分发挥示范嘎查村引

领带动作用，打造功能完备、整洁有序、舒展大气的新型品质城

镇。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

衔接，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政策，持续深化

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稳步推进农村牧区“三变”改革，发展新

型嘎查村集体经济。实施乡村建设行动，推动形成新型城乡关系。

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，立足补齐短板，加快推进铁路、机场、

公路建设，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，加快推进 5G、工业互联网、

物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，提升城乡信息化水平。

加大农网升级改造，实施一批安全饮水工程，满足群众生产生活

需求。深化区域协同发展。充分发挥我旗毗邻宁、陕的独特区位

优势，广泛聚集资源要素，承接先进产业转移，深度融入呼包银

榆经济区协同发展，大力推进与宁东、苏银产业园区协同发展，

打造自治区区域合作共赢的典范。 

（三）关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。提高居民就业质量和收入水

平，持续推进援企稳岗政策，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，引导和鼓励

自主创业，强化技能培训，最大限度稳定就业岗位。增加城乡居

民生产性收入、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。优先发展高质量教育

体育事业，推动普惠性学前教育，发展优质均衡义务教育，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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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高中教学和民族教育质量，加强职业教育，推进教育信息化

建设，强化师资队伍建设。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达

标校、示范校创建工作。大力发展文化事业，强化公共服务设施

建设，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，发展乌兰牧骑事业，加强特色文

艺精品创作，丰富繁荣文艺文化。加强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传承，

做好自然遗产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。加强社会保障体

系建设，健全养老、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，扎实推进社

保转移接续。完善大病保险制度，适度扩大保障对象和医保报销

范围。完善社会救助、退役军人褒扬优抚服务和留守儿童关爱服

务机制，落实保障性住房政策。积极推进健康鄂前旗建设，完善

重大传染病应急防控体系，满足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需求。加强

跨区域医院合作，完善旗域医共体建设。扎实推进基层医疗卫生

机构标准化建设，提升诊疗服务水平。深入推进国家卫生镇创建

工作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。大力传承发扬蒙中医药事业，创新开

展医养结合新模式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全面推进和落

实“科技兴蒙”行动计划，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，在精深加工、

清洁能源和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开展技术改造升级。加快科技成

果转化应用，发展壮大现有“双创”平台，形成产学研市场化利益

联结机制。 

（四）关于加强生态建设、推进绿色发展。加强生态保护建

设，突出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导向，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，

实施生态红线划定工作，严格执行耕地保护、基本草原保护、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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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保护制度，执行最严禁休轮牧政策，严厉打击破坏林草资源

的行为。全力实施重点生态工程，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。

加强环境防控治理，协同开展区域大气污染综合整治，控制水污

染防治，强化土壤污染源头治理，加大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力度，

加强矿山生态修复与治理，力争所有煤矿和非煤矿山达到国家或

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创建标准。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。强化“三

线一单”硬约束，构建生态型、低碳型、循环型经济体系。加快

推进产业间、园区间循环式布局，鼓励企业间、产业间建立循环

经济联合体。鼓励支持发展高效节水农业，推动服务业绿色发展。

推广节能低碳产品与技术，增加生态系统碳汇。倡导绿色循环低

碳生活方式，鼓励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。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

机制。积极推行河湖林长制，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，健全

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，完善环境治理信用体系。落实自然保护

地监管制度，强化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管理，健全激励约束制度

和政府、企业、公众共治体系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鄂

前旗。 

三、实施期限 

本规划纲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到 2025 年底停止执行。 

 


